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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合肥美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提示

合肥美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根据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修订）、《关于深化新股发行体制改

革的指导意见》和《关于进一步深化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本次初步询价及网下发行均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实施，请询价对象及其管理的

股票配售对象认真阅读本公告及《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电子化实施细则（

２００９

年修订）》。

根据《关于进一步深化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的要求，本次发行在网下发行比例、回拨机制、网下配售股份锁

定期等方面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

估值及投资风险提示

新股投资具有较大的市场风险，投资者需要充分了解新股投资风险，仔细研读发行人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风险，并充

分考虑如下风险因素，审慎参与本次新股发行的估值、报价、投资：

１

、发行人所在行业为石化及其他工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已经发布了行业平均市盈率，请投资者决策

时参考。 如果本次发行定价的市盈率水平高于行业平均市盈率水平，存在未来发行人估值水平向行业平均市盈率水平回

归、股价下跌给新股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如高于同行业平均市盈率

２５％

，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可能推迟相关

发行流程，重新询价或补充披露盈利预测后重新询价，存在发行不能如期完成的风险。

２

、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的实际资金需要量为

４８

，

５１５．０４

万元。 如果本次发行所募集的资金量超出发行人实际资金需要

量，因发行人对超出部分的资金使用尚未规划具体用途，如果未来这部分资金发行人不能合理、有效使用，将对发行人的盈

利水平带来不利影响，存在发行人估值水平下调、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３

、如果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量相对实际项目资金需要量存在重大差异，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模式、经营管理和风险控

制能力、财务状况、盈利水平及股东长远利益产生重要影响，属于发审会后发生重大事项的，中国证监会将按照有关规定决

定是否重新提交发审会审核，须提交发审会审核的应在审核通过后再办理重新询价等事项。

重要提示

１

、合肥美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美亚光电”）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８２１

号文核准。 美亚光电的股票代码为

００２６９０

，该代码同时用于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网下发行及网上发行。

２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其中网下初始发行股数

２

，

５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

５０．００％

；网上发行股数为发行总量减

去网下最终发行量。 初步询价及网下发行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或“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负责组织，通过深交所的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实施；网上发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

３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组织本次发行现场推介和初步询价。符合《证券发行

与承销管理办法》（

２０１２

年修订）要求的询价对象方可自主选择在北京、上海或深圳参加现场推介会。

４

、可参与本次网下发行的询价对象包括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修订）和《指导意见》中界定

的询价对象的条件、且已经在中国证券业协会（以下简称“协会”）登记备案的投资者，包括平安证券自主推荐、已经在协会

登记备案的询价对象及个人投资者。

５

、上述询价对象于初步询价截止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７

日（

Ｔ－３

日）

１２

：

００

前在协会登记备案的自营业务或其管理的证券投资

产品均为本次发行的配售对象，均可参与本次网下申购。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证券自营账户、与发行人或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之间存在实际控制关系的询价对象管理的配售对象、与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有关联关系的个人投资者不得

参与网下申购。 配售对象未参与初步询价，或者参与初步询价但未提交有效报价，将不得参与网下申购。

６

、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应同时申报价格与申购数量，申报价格的最小变动单位为

０．０１

元，最多可以申报

３

档价格。

配售对象自主决定是否参与初步询价，由询价对象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统一申报。 询价对象应按规定进行初步

询价，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７

、为促进询价对象认真定价，综合考虑本次网下发行数量及平安证券研究所对发行人的合理估值区间，主承销商将配

售对象的最低申购数量和申报数量变动最小单位即“申购单位”均设定为

１２５

万股，即配售对象的每档申购数量必须是

１２５

万股的整数倍，每个配售对象的累计申购数量不得超过

２

，

５００

万股。

８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按照申购价格由高到低进行排序、计算出每个价格上所对应的累

计申购总量，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

发行价格，同时确定可参与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名单及有效申购数量。

９

、发行价格确定后，报价不低于发行价格的配售对象方可参与本次网下申购。 未参与初步询价或者参与初步询价但

报价低于发行价格的配售对象不得参与本次网下申购。 可参与网下申购配售对象的申购数量应为初步询价中的有效申报

数量；配售对象应按照确定的发行价格与申购数量的乘积缴纳申购款，未及时缴纳申购款，将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监会和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１０

、本次发行采用双向回拨机制，回拨机制的具体安排请参见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９

日（

Ｔ－１

日）刊登的《发行公告》。

１１

、配售对象只能选择网下发行或者网上发行中的一种方式进行申购。 所有参与本次网下初步询价的股票配售对象

不得参与网上申购。

１２

、参与网下询价的配售对象报价具体信息将会在《合肥美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摇号中

签及配售结果公告》中披露，并同时披露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在推介期间向询价对象提供的发行人研究报告的估值结论及

对应的估值水平。

１３

、本次发行若出现以下情形时，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将协商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及时公告中止发行原因、恢复发行安

排等事宜：

（

１

）初步询价结束后，提供有效报价的询价对象不足

２０

家；

（

２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就确定发行价格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１４

、推迟发行或重新询价：当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拟定发行价格对应的市盈率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平均市盈

率

２５％

时，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召开董事会并于两日内刊登公告。 需要重新询价的，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

公告推迟发行及重新询价的有关情况。

１５

、本次发行股份锁定安排：本次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１６

、本公告仅对本次发行中有关推介和初步询价事宜进行说明。 投资者欲了解本次发行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９

日（

Ｔ－９

日，周一）登载于巨潮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招股意向书全文，招股意向书摘要同日刊登于《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电子化实施细则（

２００９

年修订）》可

于深交所网站（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查询。

一、本次发行的重要日期安排

日期 发行安排

Ｔ－９

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９

日

（

周一

）

刊登

《

招股意向书摘要

》、《

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

Ｔ－８

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０

日

（

周二

）

初步询价

（

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

及现场推介

（

上海

）

Ｔ－７

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１

日

（

周三

）

初步询价

（

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

Ｔ－６

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

（

周四

）

初步询价

（

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

及现场推介

（

北京

）

Ｔ－５

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

（

周五

）

初步询价

（

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

Ｔ－４

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６

日

（

周一

）

初步询价

（

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

及现场推介

（

深圳

）

Ｔ－３

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７

日

（

周二

）

初步询价

（

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

初步询价截止日

（１５：００）

Ｔ－２

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８

日

（

周三

）

确定发行价格

、

可参与网下申购的股票配售对象数量及有效申报数量

刊登

《

网上路演公告

》

Ｔ－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９

日

（

周四

）

刊登

《

发行公告

》、《

投资风险特别公告

》

网上路演

Ｔ

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０

日

（

周五

）

网下申购缴款日

（９：３０－１５：００；

有效到账时间

１５：００

之前

）

网上发行申购日

（９：３０－１１：３０，１３：００－１５：００）

网下申购资金验资

，

网下发行配号

确定是否启动回拨机制

、

网上网下最终发行量

Ｔ＋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３

日

（

周一

）

网下发行摇号抽签

网上申购资金验资

Ｔ＋２

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４

日

（

周二

）

刊登

《

网下摇号中签及配售结果公告

》、《

网上中签率公告

》

网上申购摇号抽签

网下申购多余款项退还

Ｔ＋３

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５

日

（

周三

）

刊登

《

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

网上申购资金解冻

、

网上申购多余款项退还

注：（

１

）

Ｔ

日为发行日；

（

２

）如因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系统故障或非可控因素导致股票配售对象无法正常使用其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

初步询价或网下申购工作，请股票配售对象及时与主承销商联系。

（

３

）上述日期为工作日，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发行，主承销商及发行人将及时公告，修改发行日程。

二、推介的具体安排

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０

日（

Ｔ－８

日，周二）、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

Ｔ－６

日，周四）及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６

日（

Ｔ－４

日，周一）期间，在上

海、北京、深圳向中国证券业协会公布的所有网下投资者进行网下推介深圳向中国证券业协会公布的所有询价对象进行路

演推介。 推介的具体安排如下：

推介日期 推介时间 推介地点 地址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０

日

（Ｔ－８

日

，

周二

）

０９：３０－１１：３０

上海裕景大饭店五楼大宴会厅 上海浦东新区浦东大道

５３５

号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

（Ｔ－６

日

，

周四

）

０９：３０－１１：３０

北京金融街丽思卡尔顿酒店二楼大宴会厅

ＩＩ

北京市西城区金城坊东街

１

号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６

日

（Ｔ－４

日

，

周一

）

１５：３０－１７：３０

深圳福田香格里拉大酒店三楼香格里拉

ＩＩ

厅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４０８８

号

三、初步询价

１

、本次初步询价通过深交所的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询价对象应到深交所办理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数字证书，与深交

所签订网下发行电子平台使用协议，成为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的用户后方可参与初步询价。

２

、初步询价期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０

日（

Ｔ－８

日，周二）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７

日（

Ｔ－３

日，周二）每日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在上述时间内，询价

对象可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填写、提交其所管理的股票配售对象的申报价格和申报数量。

３

、本次询价以配售对象为报价单位，采取价格与申购数量同时申报的方式

进行。 申报价格的最小变动单位为

０．０１

元，每个配售对象最多可申报

３

档价格。

每档申报价格对应的最低申购数量为

１２５

万股，申报数量变动最小单位即“申购单位”为

１２５

万股，即每个配售对象的每档

申购数量必须是

１２５

万股的整数倍，每个配售对象的累计申购数量不得超过

２

，

５００

万股。 申购价格和申购数量填写示例如下：

假设某一配售对象填写了三档申购价格分别是

Ｐ１

、

Ｐ２

、

Ｐ３

，且

Ｐ１

﹥

Ｐ２

﹥

Ｐ３

，

对应的申购数量分别为

Ｑ１

、

Ｑ２

、

Ｑ３

，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为

Ｐ

，则若

Ｐ

﹥

Ｐ１

，则该配售对象不能参与网下发行；若

Ｐ１≥Ｐ

﹥

Ｐ２

，则该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

Ｑ１

；若

Ｐ２≥Ｐ

﹥

Ｐ３

，则该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

Ｑ１＋Ｑ２

；

若

Ｐ３≥Ｐ

，则该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

Ｑ１＋Ｑ２＋Ｑ３

。

４

、股票配售对象申报的以下情形将被视为无效：股票配售对象未在初步询价截止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７

日（

Ｔ－３

日，周二）

１２

：

００

前完成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登记备案的；股票配售对象名称、证券账户、银行收付款账户

／

账号等申报信息与备案信息不一

致的；申报价格低于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对应的申报数量；累计申报数量超过

２

，

５００

万股以上的部分；经主承销商与询价对

象沟通确认为显著异常的。

５

、询价对象每次申报一经提交不得撤销。 因特殊原因需要调整报价或申报数量的，应在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填写具体

原因。 询价对象每次申报及修改情况将由主承销商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６

、股票配售对象的托管席位号系办理股份登记的重要信息，托管席位号错误将会导致无法办理股份登记或股份登记

有误，请参与初步询价的股票配售对象正确填写其托管席位号，如发现填报有误请及时与主承销商联系。

四、主承销商联系方式及联系人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２６２６２８９

、

２２６２６６５３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４３４６１４

发行人：合肥美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９

日

合肥美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

（住所：合肥市长江西路

６６９

号民营科技园（

Ｗ－７

））

声 明

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发行的简要情况， 并不完全包括招股意向书全文的各部分内容。

招股意向书全文同时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投资者在做出认购决定之前，应仔细阅读招股意向书全文，并以其作为

投资决定的依据。

投资者若对本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专业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发行人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

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中财务会计报告真实、完整。

中国证监会、其他政府机关对本次发行所做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本发行人股票的价值或投资者收益的

实质性判断或保证。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第一节 重大事项提示

１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田明承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

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所持有的股份。 本次发行前其他股东均承诺：自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

发行人回购本人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田明、郝先进、沈海斌、林茂先、韩立明、张建军、倪迎久、徐鹏等

８

名持股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本人在发行人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２５％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

让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出售公司股份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百分

之五十。 林茂先等

２１

名股东承诺：若发行人在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３

日之前刊登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招股意向书，则因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３

日增资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工商变更登记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所持有的股份。

２

、本公司重视对投资者的投资回报并兼顾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实行持续、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 根据《公司法》等法律

法规、本公司《公司章程》及修正案等，本次发行上市后，公司的股利分配政策如下：

（

１

）公司的利润分配应兼顾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以及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利润分配政策应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

（

２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股票或二者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公司当年如实现盈利并有可供分配利润时，应当进行年度

利润分配。 公司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

３

）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得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２０％

，每年具体的现金分红比例预案由董事会

根据前述规定、结合公司经营状况及相关规定拟定，并提交股东大会表决。

（

４

）若公司营收增长快速，董事会认为公司股本情况与公司经营规模不匹配时，可以在满足每年最低现金股利分配之

余，进行股票股利分配。 股票股利分配预案由董事会拟定，并提交股东大会表决。

（

５

）公司有关利润分配的议案，需事先征询监事会意见、取得全体外部监事过半数同意、全体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并

由董事会通过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公司董事会未做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应当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未现金分红的

原因、未用于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

６

）公司由于外部经营环境或自身经营状况发生较大变化，确需调整本章程规定的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后的利润分

配政策不得违反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证劵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公司相关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需事先征询

监事会意见、取得全体外部监事过半数同意、全体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并由董事会通过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调整利

润分配政策议案中如减少每年现金分红比例的，该议案在提交股东大会批准时，公司应安排网络投票方式进行表决。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发行人滚存未分配利润为

１０

，

６８１．８２

万元。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若本次

股票发行成功，发行人滚存利润由股票发行后的新老股东共享。

３

、发行人提醒投资者仔细阅读“风险因素”章节全文，并特别关注如下风险因素：

（

１

）我国光电检测与分级专用设备行业尚处于成长阶段，与国外先进的技术相比，我国光电检测与分级专用设备在产

品的可靠性、数字化、智能化、集成化、精密度等方面均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目前公司面临日本佐竹、安立、瑞士布勒、梅特

勒

－

托利多、德国依科斯朗以及国内中科光电、捷迅光电等国内外优秀企业在生产装备、资金实力和技术创新等方面的竞争

压力。由于光电检测与分级专用设备的生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公司持续加大的研发投入和设备投入，如果公司不能向高附

加值的新产品升级和向新领域拓展，并快速实现新产品的产业化和规模化，获得技术创新效益，将面临较大的市场竞争风

险。

（

２

）本次募集资金项目建成达产后，公司现有产品将新增产能

２

，

６６０

台，由

２０１１

年底的

３

，

２４０

台

／

年增至

５

，

９００

台

／

年，较现

有产能扩张约

０．８２

倍。 虽然目前光电检测与分级专用设备市场需求旺盛，且公司对项目产品的市场定位、销售渠道和机制

保障等方面均作出了积极安排，但项目建设周期内若光电检测与分级专用设备市场发生重大变化，或者公司对上述投资项

目的市场容量判断与销售预期出现较大偏差，都可能对新增产能的市场消化和项目的实际投资收益产生影响。

（

３

）本次发行前田明先生持有公司

８１．９０％

的股份，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行完成后，田明先生仍将持有

公司

６１．４３％

的股份。 虽然公司已制定实施了《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独立董事任职及议事制度》、《对外担保管理制度》和《重

大生产经营决策制度》等有关公司法人治理的重要制度，从制度安排上对控股股东的控制行为予以规范，但田明先生仍可

凭借其控股地位，对本公司经营决策施加重大影响，从而可能对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带来一定的风险。

第二节 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人民币

发行股数 不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股

，

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

２５．００％

发行价格

＊＊

元

市盈率

＊＊

倍

（

按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的孰低额和发行后总股本全面摊薄计算

）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２．６６

元

（

按经审计的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除以本次发行前的总股本

计算

）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

元

（

在经审计后的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净资产的基础上考虑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的影

响

）

市净率

＊＊

倍

（

按询价后确定的每股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确定

）

发行方式 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发行对象

符合资格的询价对象和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户的境内自然人

、

法人等投资者

（

国家法律

、

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预计募集资金总额

＊＊

万元

预计募集资金净额

＊＊

万元

发行费用概算

承销费用

：

按募集资金总额的

＊＊％

计算

保荐费用

：

＊＊

万元

审计费用

：

＊＊

万元

律师费用

：

＊＊

万元

第三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资料

注册中文

、

英文名称

合肥美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Ｈｅｆｅｉ Ｍｅｉｙａ Ｏｐｔｏ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ｃ．

注册资本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 田明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０

年

３

月

３

日

住所及其邮政编码 合肥市长江西路

６６９

号民营科技园

（

Ｗ－７

），

２３００８８

电话

、

传真号码

０５５１－５３０５８９８

，

０５５１－５３０５８９８

互联网网址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ｈｆｍｅｉｙａ．ｃｏｍ

电子信箱

ｍｙ＠ｈｆｍｅｉｙａ．ｃｏｍ

发行人是一家专业从事光电检测与分级专用设备及其应用软件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 发行人一直致力

于可见光、

Ｘ

射线领域安全检测与品质分级设备的研发，拥有在食品检测、工业品检测等领域的光电检测与分级产品的科

研开发和设计生产一体化能力，是国际上少数几家规模较大的色选机供应商之一。

经过多年的发展，发行人已成为国内重要的光电检测与分级专用设备生产基地，目前已形成

３

，

２４０

多台各类光电检测

与分级专用设备的产销能力，处于国内同行业领先地位。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光电检测与分级专用设备的研发、生

产、销售，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 其业务发展历程如下：

发展阶段 相关技术及产品的发展历程

创业期

（

２０００－２００４

年

）

该阶段公司成功研发出大米色选机

，

开始进入色选机领域

：

①

成功研制出

ＳＳ－

型数字化色选机

，

该产品获得

“

安徽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

并被评为

“

安徽省

高新技术产品

”；

②

公司自主研发的

“

高速多传感检测系统控制软件

”

被评为

“

安徽省优秀软件产品

”

称号

；

③

先后承担国家

８６３

计划先进制造与自动化领域机器人技术主题

“

大产量数字化色选机

”

课题

、

国家

“

十五

”

科技攻关计划引导项目

“

数字化色选机研制

”

各一项

。

发展初期

（

２００４－２００７

年

）

该阶段公司对原有技术及产品进行改进

，

并开发出杂粮色选机

：

①

检测元件从

“

硅光电池

”

升级到

“

ＣＣＤ

光电探测器

”，

大大提高了产品光电检测的灵敏度

；

②

识别方式从

“

灰度识别

”

发展到

“

彩色识别

”，

显著提高了公司产品对异色粒的选别率

；

③２００４

年开始涉足

Ｘ

射线检测设备研究

，

并于

２００６

年掌握了

Ｘ

射线成像机检测的核心技术

；

④

公司于

２００６

年研制出基于

ＣＣＤ

的广泛用途色选机和智能履带色选机

，

２００７

年

，

基于

ＣＣＤ

的智

能履带色选机投放市场

；

⑤ＳＳ－

型数字化色选机获得

“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

并承担了

“

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项

目

”；

⑥

公司先后被评为

“

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

”、“

高新技术企业

”，

公司产品被评为

“

国家

重点新产品

”、“

安徽省名牌产品

”。

快速成长期

（

２００７

年

－

至今

）

该阶段公司进一步拓宽产品应用范围

，

进军茶叶

、

工业品检测与分级领域

：

①

成功研制出

ＳＳ－Ｂ＿ＭＣＣＨ

智能茶叶色选机并投放市场

，

该产品获得

“

安徽省科学技术奖二等

奖

”；

②

经过多年研发

，

成功研制出

Ｘ

射线塑料检测机并投放市场

，

公司产品应用拓展到了工业品检

测与分级领域

；

③

公司成功研发出

“

Ｘ

射线轮胎检测设备

”，

该技术和产品已投入应用

；

④

成功研制出大产量色选机

，

大大提高了色选机的单台处理能力

；

⑤

先后承担组建

“

合肥市食品安全检测设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

安徽省食品加工光电检测设

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

合肥市认定企业技术中心

”、“

省认定企业技术中心

”、“

安徽省光电分选技

术重点实验室

”。

公司先后被评为

“

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

”、“

国家创新型企业

”、“

国家火炬

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

”；

公司产品先后被评为

“

国家重点新产品

”、“

国家自主创新产品

”、“

安徽省

高新技术产品

”、“

安徽省自主创新产品

”；

公司获得了

“

安徽省著名商标

”。

近年来，在国家政策的支持和推动下，国内企业不断应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来提升光电检测与分级专用设备

的技术水平和市场竞争力，优化了产业结构、完善了产业体系，为我国光电检测与分级专用设备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发行人在国家产业政策的支持和扶持下，逐步实现了进口替代。 在此期间，发行人紧跟食品光电检测与分级专用设备

生产技术发展的前沿，通过持续的科研投入和技术创新，公司的“安科”系列品牌色选机已实现了标准化和系列化，并获得

国家专利共计

４４

项（其中发明专利

５

项，实用新型专利

３３

项，外观设计专利

６

项）、软件著作权

１０

项。 公司研发的

ＳＳ－

型数字化

色选机被评为“国家重点新产品”、“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国家自主创新产品”，

６ＳＸ

型数字化广泛用途色选机被评

为“国家重点新产品”，数字化智能茶叶色选机被评为

２００９

年“安徽省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６ＣＳＸ－

型数字化智能茶叶色选机

被评为“安徽省

２０１０

年自主创新产品”，广泛用途

ＣＣＤ

色选机被评为

２００９

年“合肥市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６ＳＸＺ－

型杂粮色选

机被评为“安徽省

２０１０

年自主创新产品”。

同时，公司的发展亦获得了客户和社会的广泛认可，公司先后承担过多项国家级计划：国家

８６３

计划自动化领域机器人

技术主题课题、国家“十五”科技攻关项目“数字化色选机研制”、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项目、科技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项

目重大专项、国家财政部成果转化资金计划项目等，并先后被评为“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国家创新型企业”、

“高新技术企业”、“安徽省纳税信用

Ａ

级企业”、“安徽省重点骨干软件企业”、“安徽省软件十强企业”、“安徽省创新型企业”。

本次拟募投项目“美亚光电产业园”亦被安徽省发改委列入安徽省“

８６１

”项目投资计划。 公司先后组建了多个技术研发平

台：“合肥市食品安全检测设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安徽省食品加工光电检测设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合肥市认定企业

技术中心”、“省认定企业技术中心”、“安徽省光电分选技术重点实验室”；公司获批组建的“国家农产品智能分选装备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被列入“

２０１１

年度国家工程中心组建项目计划”；公司亦获准设立安徽省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创新实践基

地）。

此外，公司在多年的发展中还形成了如下竞争优势：

·技术研发与创新优势

·产品规模优势

·专业生产优势

·完善的销售网络和技术服务体系优势

·严格的质量控制和品牌优势

·有效激励管理优势

·完善的区位配套和产业集群优势

上述优势是公司持续发展的保证，也是公司核心竞争力的体现。 为巩固并提升公司竞争优势，根据国家鼓励、支持光

电检测与分级专用设备行业发展的产业政策，公司将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技术创新为动力，以质量控制为核心，以品牌经

营为保障，以资本运营为手段，积极寻求产品经营与资本运营相结合的发展模式，通过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提升公司的

研发能力和生产效率，加快公司新产品的研发和产业化速度，进一步完善营销服务体系，努力建设成为国际一流的光电检

测与分级专用设备的研发、生产及销售基地。

二、发行人历史沿革及改制重组情况

公司前身美亚有限系由自然人田明、郝先进、岑文德三人共同以货币资金形式出资设立，公司成立时注册资本为

５０

万

元，其中：田明出资

４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８０％

；郝先进出资

５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１０％

；岑文德出资

５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１０％

。

上述出资业经安徽凯吉通会计师事务所验证，并出具了凯吉通验字（

２０００

）第

０６９

号《验资报告》。

２０００

年

３

月

３

日，美亚有限在

合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依法注册登记，并领取了注册号为

２５９０５８１４－８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６

日，经美亚有限股东会审议通过，同意股东田明以货币资金形式增资

４０

万元，并同意新增股东沈海斌、张宗

德、徐霞雯以货币资金形式分别增资

４

万元、

４

万元和

２

万元，每份出资额作价

１

元。 增资完成后，美亚有限注册资本为

１００

万

元。上述出资业经安徽凯吉通会计师事务所验证，并出具了凯吉通验字（

２００２

）

４５３

号《验资报告》。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美亚有限

在合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依法办理变更登记，并换发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

６

日，经美亚有限股东会审议通过，同意以美亚有限截至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未分配利润转增注册资本

７００

万

元，增资完成后，美亚有限注册资本为

８００

万元，原股东出资比例保持不变。上述出资业经安徽凯吉通会计师事务所验证，并

出具了凯吉通验字（

２００３

）

３９０

号《验资报告》。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

２１

日，美亚有限在合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依法办理变更登记，并换

发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２００７

年股东张宗德共分两次转让其持有的美亚有限

４％

的股权。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１１

日，经美亚有限股东会审议通过，同意股

东张宗德以原始出资价格向田明转让其持有的美亚有限

２％

的股权， 美亚有限于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２９

日在合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依法办理变更登记，并换发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经美亚有限股东会审议通过，同意股东张宗德以原始

出资价格向田明转让其持有的美亚有限剩余的

２％

的股权，上述股权转让后，张宗德不再持有美亚有限的股权，美亚有限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４

日在合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依法办理变更登记，并换发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２８

日，经美亚有限股东会审议通过，同意以截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转增注册

资本

９

，

２００

万元，增资完成后，美亚有限注册资本为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原股东出资比例保持不变。

上述出资业经天健华证中洲（北京）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并出具了天健华证中洲验（

２００８

）

ＮＺ

字第

０４０００２

号

《验资报告》。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２７

日，美亚有限在合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依法办理变更登记，并换发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６

日，经美亚有限股东会审议通过，同意以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未分配利润转增注册资本

４

，

６２５

万

元，并同意新增股东林茂先等

２１

名自然人以货币资金形式增资

３７５

万元，增资价格按每份出资额作价

１．８

元（根据美亚有限截

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并扣除向老股东分配的

２０１０

年度

５

，

０００

万元利润后的净资产除以美亚有限原有股东转增后股本

１．４６２５

亿为基础所确定），增资完成后，美亚有限注册资本为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 上述出资业经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

证，并出具了天健正信验（

２０１１

）综字第

１００００４

号《验资报告》。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３

日，美亚有限在合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依法办理

变更登记，并换发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４

日，经美亚有限股东会审议通过，同意以美亚有限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按

１

：

０．５６

的折股比

例折合为股份公司股本

１５

，

０００

万股，依法整体变更设立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天健正信审（

２０１１

）

ＮＺ

字第

１０００４１

号《审计报告》，美亚有限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为

２６６

，

８９６

，

３５２．６９

元，按

１

：

０．５６

的折股比例折合为

１５

，

０００

万股（余额

１１６

，

８９６

，

３５２．６９

元计入资本公积），由美亚有限原有股东按其出资比例享有

股份公司股份。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４

日，美亚有限全体股东田明等

２６

名自然人共同签署了《发起人协议》。

公司设立时，天健所对股份公司注册资本到位情况进行了验证，并出具了天健正信验（

２０１１

）综字第

１００００７

号《验资报

告》。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６

日，公司在合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依法注册登记，领取了注册号为

３４０１０６０００００６９７０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注册资本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

三、有关股本的情况

１

、总股本、本次发行的股份、股份流通限制和锁定安排

本公司现有股本为

１５

，

０００

万股，本次拟公开发行不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股，不超过发行后股本总额

２０

，

０００

万股的

２５％

。

（

１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田明承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

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所持有的股份。

（

２

）本次发行前其他股东均承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人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

３

）田明、郝先进、沈海斌、林茂先、韩立明、张建军、倪迎久、徐鹏等

８

名持股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本人在发行

人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２５％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离任

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出售公司股份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五十。

（

４

）林茂先等

２１

名股东承诺：若发行人在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３

日之前刊登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招股意向书，则因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３

日增资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自工商变更登记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所持有的股份。

２

、主要股东的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共有

２６

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

（

万股

）

持股比例

（％）

１

田 明

１２，２８５．００ ８１．９０

２

郝先进

７３１．２５ ４．８８

３

岑文德

７３１．２５ ４．８８

４

沈海斌

５８５．００ ３．９０

５

徐霞雯

２９２．５０ １．９５

６

林茂先

１２０．００ ０．８０

７

徐 鹏

３５．００ ０．２３

８

向 晟

２５．００ ０．１７

９

倪迎久

２０．００ ０．１３

１０

穆留岗

２０．００ ０．１３

１１

韩立明

２０．００ ０．１３

１２

江 东

１５．００ ０．１０

１３

李 文

１０．００ ０．０７

１４

陈璋道

１０．００ ０．０７

１５

张 珀

１０．００ ０．０７

１６

奚正山

１０．００ ０．０７

１７

伍宏兵

１０．００ ０．０７

１８

张 雷

１０．００ ０．０７

１９

司俊锋

１０．００ ０．０７

２０

刘宝莹

１０．００ ０．０７

２１

吴荣俊

１０．００ ０．０７

２２

张建军

１０．００ ０．０７

２３

庆 国

５．００ ０．０３

２４

王成强

５．００ ０．０３

２５

黄 明

５．００ ０．０３

２６

李尊德

５．００ ０．０３

合计

１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本公司股份中无国有股份或外资股份。上述股东所持本公司股份均为自然人股。发行人股东中无战略投资者。发行人

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发行人业务情况

１

、发行人主营业务

发行人一直致力于研发和生产各类色选机产品，目前拥有大米色选机、广泛用途

ＣＣＤ

色选机（主要用于杂粮色选）和茶

叶色选机三大类别共十多个系列的产品，是专业为国内农产品精加工企业提供分拣与精选方案的优质供应商之一。

２００４

年，发行人开始涉足

Ｘ

射线检测设备的研发。

２００６

年，发行人成功研发并掌握了

Ｘ

射线成像及检测的核心技术，打破了国外

对该项技术的长期垄断。

２００７

年，发行人成功将

Ｘ

射线成像及检测技术应用于食品异物检测，并开发出了食品

Ｘ

射线检测

机，改变了多年来我国食品

Ｘ

射线检测机核心部件依赖于进口的局面。

在食品安全检测与品质分级领域不断拓展的同时，发行人也积极在工业质量检测与分级领域寻求突破。

２００６

年开始

尝试研发工业用途的

Ｘ

射线检测设备，经过科研人员的反复试验论证和安装调试，于

２００７

年成功研制出

ＳＳ－Ｘ＿ＳＳＩ

工业

Ｘ

射

线检测机并于当年投入生产，此后公司又相继开发出了服饰鞋帽检测、箱包检测等工业

Ｘ

射线检测专用设备。

２００９

年，发行

人开始针对轮胎检测领域成像系统模块进行研究，并于当年完成了对该模块的设计、实验等研发工作并投入生产。

２０１１

年，

公司完成了第一台

Ｘ

射线轮胎检测设备整机的生产和销售。 上述设备的成功研发，既拓展了公司的核心技术应用范围，丰

富了公司的产品结构，又有效促进了公司原有产品在光电检测与分级专用领域的拓展。

基于光电检测原理，发行人一直致力于光电检测与分级技术的研发、应用，坚持以自主掌握核心技术为发展动力，秉承

“生产一代、储备一代、研发一代”的研发方针，目前已自主开发和掌握了多项产品的升级或拓展生产技术，其开发的主导产

品不仅能检测出大米、杂粮、茶叶等农作物产品中的黄变、霉变、病斑等异色有害物质；还能检测出包装食品中的异物，如金

属、玻璃、陶瓷、石块、骨头、塑料等；此外，还能识别出工业产品的瑕疵、产品内部缺陷：如汽车轮胎夹渣、气泡、钢帘线断裂

等，从而有力地保障了食品的品质和安全，提高了工业品的合格率和生产效率，提升了居民的生活品质。为不同的客户提供

需求和服务，构成了发行人持续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发行人自

２０００

年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光电检测与分级专用设备及其应用软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营业务未发生

变化。

２

、主要采购模式

公司根据订单及生产经营计划，采取连续分批量的形式向原料供应商进行采购。 公司已建立稳定的原料供应、外购配

套商渠道。金属材料来源于上海宝钢公司、马鞍山钢铁公司、无锡华美钢材加工有限公司等。其他关键外购品均来源于各大

专业供应商，如：电子元件主要来源于深圳市华富洋供应链有限公司、

ＴＩ

、

ＡＤＩ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ＳＡＭＳＵＮＧ

、昌盛电子等。 公司经

过多年的生产经营，已经形成了稳定的采购渠道和客户关系，完全能满足公司的生产经营需要。

（

１

）采购目标管理。每月底，销售部、国贸部根据市场情况提供公司月度销售计划，就次月的具体目标、规格等与生产部

门进行对接，质管部、研究所、工艺部对采购材料的技术标准、消耗标准、样品分析、产品质量进行监控。 计调中心根据产品

结构制定月度生产计划和原材料采购计划，并将原材料采购计划通过

ＥＲＰ

传至供应部采购中心，采购中心采购业务员根据

ＥＲＰ

需求进行采购计划

ＥＲＰ

维护，并分解给相关供应商（包括数量、价格等），经分管领导审核批准后实施。

（

２

）采购订单管理。 供应部在

ＥＲＰ

中维护和审核各供应商及采购零部件采购价格

→

在

ＥＲＰ

系统填写《采购核价单》

→

供

应部部长审核

→

公司分管副总核准

→

采购人员基于批准的价格在

ＥＲＰ

中填制《采购订单》

→

供应副部长核准

→

采购业务员

执行采购程序。

（

３

）采购质量管理。材料供方的资质、原料质量和售后服务等将直接影响公司产品的质量和对客户的服务，为保证采购

原材料的质量，控制经营风险，公司由供应部、质管部对各原材料及配套件供应方进行事先资格审查，并分别对供方的资

质、财务状况、信誉情况、产品或服务情况、质量环境管理体系情况、在本专业领域的业绩情况和技术力量、价格水平、历史

合作记录等情况进行每年一次的综合评价和考核。考核评审的专家分别由本公司采购、技术、质管等部门的相关人员组成，

保证了评价的客观公正性；此外，关键件供应商需签署年度《零部件采购合同》，合同对质量能力、交货能力、售后保障能力、

付款方式等做了详细约定，从而降低了由于供货方原材料质量、交期等问题引起的系统性风险。

（

４

）采购操作方式。根据公司生产及研发需要确定采购品种、数量、规格和质量要求，对同一种规格的原材料，要求各供

应商集中报价，根据报价及相关付款条款等，结合对供应商的考核评价，和不同供应商之间的性价比分析，与供方谈判价

格，在双方认可的情况下，报主管领导批准。 批准执行的价格由供应部存档。

３

、主要销售模式

（

１

）销售布局

公司营销系统以销售部和国贸部为主体，以市场部和售后服务部为重要支撑，从事客户开发与维护、销售与售后服务、

市场信息收集反馈等工作。 在内销方面，大米色选机和杂粮色选机主要销往全国各粮食主产区和粮食主加工区；茶叶色选

机主要销往福建、浙江、安徽、湖南、湖北、四川、云南等茶叶主产区以及茶叶主加工区。 在外销方面，公司产品出口市场主要

集中在东南亚地区、非洲地区、东欧地区以及南美地区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

（

２

）销售方式

公司采取直销为主，经销为辅的销售模式。 通过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健全完善的营销网络，采取直接销售方式，建立长

期、稳定的客户渠道，有效管控公司产品销售价格体系，实现公司效益最大化，降低公司经营风险。 经销商主要选择的是粮

机经销商，通过这些粮机经销商的渠道来进一步拓宽销售，增加市场覆盖面。 通过“直销为主，经销为辅”的销售模式，公司

及时准确掌握终端市场信息，实现企业与客户的良性互动，更好地提升公司的品牌价值。

（

３

）销售目标管理

公司根据总体战略发展目标制定全年销售目标，以此为依据统筹采购、生产、销售、售后服务等各环节。 销售总体目标

一经确定，即由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分别承担实施。国内贸易按产品种类进行细化分解，目前主要为三大执行单元，每个执

行单元再根据市场地理区隔进行分解；国际贸易按市场地理区隔进行分解。各层级销售任务一经确定，立即进行逐月、逐机

型任务分解，制定任务完成进度表。各级销售管理人员按管控范围进行逐级管控，具体分为月度管控、季度管控、半年统计、

全年统计。 数据及时上传计调中心和公司高管层，计调中心阶段性总结销售数量、同期市场占有率、用户满意度等多项指

标，并根据各项指标对于市场异动及时作出分析和调整，严格按进度执行销售目标预期。

（

４

）销售价格管理

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光、机、电一体化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科技企业，产品涵盖了大米色选、杂粮色选、茶叶色

选、

Ｘ

射线机等诸多领域。大米色选机目前市场占有率全国领先，市场进入成熟期，产品价格稳定。由于公司在本行业具有主

导地位，因此对色选机产品有较强的价格主导制定能力，产品利润率在同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 杂粮色选机和茶叶色选机

等新兴领域由于市场刚进入发展期，因此目前销售价格相对较高。 结合高新技术产品特点，公司也会根据市场的实际需求

不断投入研发费用，对产品进行更新换代，加大对利润机型的投入力度，不断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空间。

（

５

）销售资金运作管理。

公司制定了严格的销售资金运作管理模式，根据不同的产品以及不同用户的信用情况规定货款资金回笼期限。 大米

色选机及其衍生机型等成熟产品采取款到发货的销售方式；杂粮色选机、茶叶色选机等新产品根据不同的客户信用情况采

取不同的货款回笼方式；对于资产规模小、资信不明或资信一般的企业采取款到发货的方式；对于合作关系稳定、信用较好

的客户给予一定金额的授信额度，但货款回笼期限一般最长不超过

１２

个月。 公司通过制定严格的销售资金运作管理模式，

最大限度地降低财务风险，保证公司健康快速发展。

４

、行业竞争情况及发行人在行业中的竞争地位

由于光电检测与分级专用设备领域在国内尚未成立专门的行业协会，目前相关监管机构及权威机构尚未对行业的整

体市场容量、市场占有率等指标进行统计和排名。

公司自成立以来就致力于可见光、

Ｘ

射线领域安全检测与品质分级专用设备的研发，拥有在食品检测、工业品检测等

领域的光电检测与分级产品的科研开发和设计生产一体化能力。 经过多年发展，本公司目前已成为国内光电检测与分级

行业技术领先、品种规格较全、规模较大的企业。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１

年，本公司产品销售收入分别达

３３

，

０８３．４７

万元、

３３

，

４８３．４３

万

元及

４４

，

９８１．７０

万元。

未来，随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成达产，公司业务规模的将不断扩大，公司的行业领先地位将进一步得以巩固，市场

份额有望进一步提高。

五、发行人业务及经营有关的资产权属情况

（一）固定资产

１

、固定资产总体情况

公司主要固定资产包括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运输设备和其他设备等。 固定资产均为购置，无闲置的固定资产，不存

在纠纷或潜在的纠纷。 由于公司定期进行固定资产的维修、保养和改造，上述固定资产的使用状况良好。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固定资产状况如下：

项目 原值

（

元

）

累计折旧

（

元

）

净值

（

元

）

房屋建筑物

１２

，

９８５

，

８３１．４８ ５

，

３９１

，

７５７．３５ ７

，

５９４

，

０７４．１３

机器设备

７

，

５９５

，

６８６．９２ ４

，

１７３

，

２７９．３７ ３

，

４２２

，

４０７．５５

运输工具

４

，

４７９

，

３３７．２４ ３

，

１９３

，

０５２．９４ １

，

２８６

，

２８４．３０

其它设备

１１

，

６２８

，

６０１．５０ ７

，

４０３

，

４８７．０８ ４

，

２２５

，

１１４．４２

合计

３６

，

６８９

，

４５７．１４ ２０

，

１６１

，

５７６．７４ １６

，

５２７

，

８８０．４０

２

、房屋建筑物

（

１

）本公司拥有建筑面积

１２

，

８８４．１４

平方米的房产，房屋建筑物的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权证号 登记日期 房屋坐落

建 筑 面 积

（

㎡

）

用途

取得方

式

他 项 权

利

１

合产字第

１１０１２２３５４

号

２０１１－４

高新区

Ｗ－７

地块美亚光电公司科

研楼

３

，

５６１．３８

科研 自建 无

２

合产字第

１１０１２２３５１

号

２０１１－４

高新区

Ｗ－７

地块美亚光电公司试

制车间

５

，

３２９．１２

工业 自建 无

３

合产字第

１１０１２２３５３

号

２０１１－４

高新区

Ｗ－１０

地块美亚光电技术

公司二期厂房

３

，

９９３．６４

工业 自建 无

（

２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房屋建筑物成新率情况如下：

原值

（

元

）

净值

（

元

）

建筑面积

（

Ｍ２

）

成新率

（

％

）

１２

，

９８５

，

８３１．４８ ７

，

５９４

，

０７４．１３ １２

，

８８４．１４ ５８．４８

（

３

）发行人租赁房产情况如下：

序号 承租人 出租人 地址

所租赁房产

权证号

用途 面积

（

㎡

）

租赁期限 租赁价格

１

上 海 美 所

泰

上海有电电子

有限公司

上海松江区莘砖

公路

５１８

号

１４

号厂

房

１０３

室

沪 房 地 松 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１３７０４

号

办公

６００

２０１１．０２．１５ －

２０１３．０３．０９

２８，７４３．７５

元

／

月

（

４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无房屋建筑物用于借款抵押。

３

、主要生产设备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主要生产设备及成新率情况如下：

序号 资产名称 数量 原值

（

元

）

净值

（

元

）

成新率 先进程度

１

数控激光切割机

１ １

，

７９４

，

８７１．８０ １

，

０７０

，

１９２．４０ ５９．６３％

国内先进

２

立式加工中心

（

机床

）

１ ３５７

，

８６７．３６ ２２１

，

８７７．６５ ６２．００％

国内先进

３

设备加工中心

１ ２８６

，

３２４．７９ １６８

，

４５４．３１ ５８．８３％

国内先进

４

软瓷合金真空退火炉

１ １７０

，

９４０．１８ １２２

，

２２２．１１ ７１．５０％

国内先进

５

软瓷合金真空退火炉

１ １６２

，

３９３．１６ ９９

，

３９８．２７ ６１．２１％

国内先进

６

万能工具铣床

１ １００

，

９５０．００ ４３

，

４０８．３８ ４３．００％

国内先进

７

立式铣床

１ ９３

，

０００．００ ４８

，

０８８．７５ ５１．７１％

国内先进

８

线切割机床

１ ９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８

，

７００．００ ４３．００％

国内先进

９

数控车床

２ ８８

，

０３４．１９ ８３

，

８５２．５５ ９５．２５％

国内先进

１０

螺杆式空气压缩机

１ ６４

，

１０２．５６ ４５

，

８３３．２８ ７１．５０％

国内先进

１１

线切割整机

１ ５６

，

０００．００ ２８

，

０７０．０９ ５０．１３％

国内先进

１２

万能工具磨床

１ ４９

，

０００．００ ２１

，

０６９．９２ ４３．００％

国内先进

１３

车床

１ ４７

，

９２０．００ ２５

，

１５７．９０ ５２．５０％

国内先进

１４

小孔机

１ ３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７

，

５４３．８４ ５０．１３％

国内先进

１５

压力机

１ ２１

，

０００．００ ９

，

０３０．００ ４３．００％

国内先进

（二）无形资产

１

、商标

（

１

）境内注册商标

发行人及上海美所泰已取得由中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授予的境内注册商标共

２９

件，具体情况如下：

（

２

）境外注册商标

①

发行人及上海美所泰在东南亚、欧洲地区已取得的注册商标情况如下：

注：由于发行人系由美亚有限整体变更而来，发行人已依法承继美亚有限的上述商标权，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

之日，发行人正在办理上述商标注册证的更名手续。

②

发行人及上海美所泰根据《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已取得的国际注册商标情况如下：

注：由于发行人系由美亚有限整体变更而来，发行人已依法承继美亚有限的上述商标权，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

之日，发行人正在办理上述商标注册证的更名手续。

③

发行人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无偿受让了安科国际在香港注册的“

ＡＮＣＯＯ

”商标，并已办理完毕商标转让注册登记。 发行

人已取得的香港注册商标如下：

２

、土地使用权

（

１

）本公司共拥有面积合计为

１１５

，

３７４．９１

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权证号 座落 面积

（

㎡

）

类型 用途

权 利 终 止

日期

他项权利

１

合高新国用

（２０１１）

第

２４

号

高新区天湖路

４

号

１８，６６６．６７

出让 工业

２０５０．０２

无

２

合高新国用

（２０１１）

第

２５

号

高新区天湖路

４

号

１２，１７４．５６

出让 工业

２０５２．１２

无

３

合高新国用

（２０１１）

第

２６

号

高新区潜水东路与

文曲路交口东南角

３１，１９６

出让 工业

２０５９．１２

无

４

合高新国用

（２０１１）

第

２７

号

高新区望江西路与

文曲路交口东北角

５３，３３７．６８

出让 工业

２０５８．１２

无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上述土地使用权账面价值为

３３

，

１０３

，

８１７．１７４

元。

（

２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无用于抵押借款的土地使用权。

３

、专利和专有技术

（

１

）本公司现拥有以下

４６

项专利，其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专利名称 类型 专利号 申请日 期限 取得方式

他项权

利

专利权人

１

高速电磁气动机构注 发明

ＺＬ２００６１００４０９２２．０ ２００６．０８．０８ ２０

年 原始取得 无 美亚光电

２

集成化多路喷阀 发明

ＺＬ２００７１０１３３６３０．６ ２００７．０９．２６ ２０

年 原始取得 无 美亚光电

３

近红外技术快速检测茶叶品

质的方法

发明

ＺＬ２００９１０１１６７３３．０ ２００９．０５．０８ ２０

年 原始取得

无

美亚光电

、

安徽农业大

学

４

一种挡板式履带提升机 发明

ＺＬ２００８１０２４６０９４．５ ２００８．１２．２３ ２０

年 原始取得 无 美亚光电

５

一种压电陶瓷喷阀 发明

ＺＬ２００９１０１１６８４０．３ ２００９．０５．２２ ２０

年 原始取得 无 美亚光电

６

电磁式高频振动物料输送装

置

实用新型

ＺＬ２００７２００４４２１７．８ ２００７．０９．２６ １０

年 原始取得 无 美亚光电

７

开架式色差颗粒精选机 实用新型

ＺＬ２００７２００４４２１９．７ ２００７．０９．２６ １０

年 原始取得 无 美亚光电

８

偏心轴式振动喂料器 实用新型

ＺＬ２００８２０２１１４４４．Ｘ ２００８．１２．２３ １０

年 原始取得 无 美亚光电

９

皮带式出料输送装置 实用新型

ＺＬ２００８２０２１１４４２．０ ２００８．１２．２３ １０

年 原始取得 无 美亚光电

１０

基于

ＬＥＤ

光源色差颗粒精选

机

实用新型

ＺＬ２００８２０２１１４４１．６ ２００８．１２．２３ １０

年 原始取得 无 美亚光电

１１

一种色选机下料装置 实用新型

ＺＬ２００９２０１７１７６０．３ ２００９．０４．２８ １０

年 原始取得 无 美亚光电

１２

一种

Ｘ

光分拣机的进料装置 实用新型

ＺＬ２００９２０１７１７７８．３ ２００９．０４．２９ １０

年 原始取得 无 美亚光电

１３

一种通道式

Ｘ

光分选机的出

料斗

实用新型

ＺＬ２００９２０１７１８２４．Ｘ ２００９．０４．３０ １０

年 原始取得 无 美亚光电

１４

近红外技术快速检测茶叶品

质的装置

实用新型

ＺＬ２００９２０１７１９５０．５ ２００９．０５．０８ １０

年 原始取得

无

美亚光电

、

安徽农

业大学

１５

一种色选机接料斗 实用新型

ＺＬ２００９２０１７２６８５．２ ２００９．０６．１９ １０

年 原始取得 无 美亚光电

１６

一种色选机喷吹装置的喷嘴 实用新型

ＺＬ２００９２０１７２６８４．８ ２００９．０６．１９ １０

年 原始取得 无 美亚光电

１７

带式输送机的颗粒物料剔除

装置

实用新型

ＺＬ２００９２０１８６０８８．５ ２００９．０６．２５ １０

年 原始取得 无 美亚光电

１８

一种茶叶色选机两个分选室

的通道

实用新型

ＺＬ２００９２０１８６１４６．４ ２００９．０６．３０ １０

年 原始取得 无 美亚光电

１９

一种茶叶色度检测仪 实用新型

ＺＬ２００９２０１８６６０１．０ ２００９．０７．２７ １０

年 原始取得 无 美亚光电

２０

物料分选机的剔除装置 实用新型

ＺＬ２０１０２０１６４６３６．７ ２０１０．０４．１９ １０

年 原始取得 无 美亚光电

２１

一种色选机下料装置 实用新型

ＺＬ２０１０２０１６４４７９．Ｘ ２０１０．０４．２０ １０

年 原始取得 无 美亚光电

２２

一种粉类物料色选机 实用新型

ＺＬ２０１０２０１９７６４９．４ ２０１０．０５．１４ １０

年 原始取得 无 美亚光电

２３

一种带式物料提升机 实用新型

ＺＬ２０１０２０２４９５３１．１ ２０１０．０７．０６ １０

年 原始取得 无 美亚光电

２４

一种智能

ＬＥＤ

恒流驱动电路 实用新型

ＺＬ２０１０２０２６６１９５．１ ２０１０．０７．１６ １０

年 原始取得 无 美亚光电

２５

一种电子镇流器的变频预热

电路

实用新型

ＺＬ２０１０２０２９０２９７．７ ２０１０．０８．０６ １０

年 原始取得 无 美亚光电

２６

一种具有变频预热功能的荧

光灯电子镇流器

实用新型

ＺＬ２０１０２０２９０００６．４ ２０１０．０８．０６ １０

年 原始取得 无 美亚光电

２７

利用激光束扫描产生线型光

源照明物料的装置

实用新型

ＺＬ２０１０２０５６３１１５．９ ２０１０．１０．１５ １０

年 原始取得 无 美亚光电

２８

一种物料分选机的识别装置 实用新型

ＺＬ２０１０２０１６４６４６．０ ２０１０．０４．１９ １０

年 原始取得 无 美亚光电

２９

一种物料分选机的剔除装置 实用新型

ＺＬ２０１０２０１６４４０２．２ ２０１０．０４．２０ １０

年 原始取得 无 美亚光电

３０

利用扫描方式产生的多波长

合成型激光线型光源

实用新型

ＺＬ２０１０２０５６３１２１．４ ２０１０．１０．１５ １０

年 原始取得 无 美亚光电

３１

一种扫描方式产生的激光线

型光源及信号采集光路系统

实用新型

ＺＬ２０１０２０５６３１２６．７ ２０１０．１０．１５ １０

年 原始取得 无 美亚光电

３２

光电色选机显示控制面板 外观设计

ＺＬ２００７３０１８７６９５．Ｘ ２００７．０９．２６ １０

年 原始取得 无 美亚光电

３３

色选机

（ＳＳ－Ｂ２４０ＫＣＧ）

外观设计

ＺＬ２００９３０１７９６９９．２ ２００９．０４．０２ １０

年 原始取得 无 美亚光电

３４

色选机

（ＳＳ－Ｂ１２０ＭＣＣＨ）

外观设计

ＺＬ２００９３０１７９７００．１ ２００９．０４．０２ １０

年 原始取得 无 美亚光电

３５

Ｘ

光异物检出机

（ＳＳ－Ｘ８０６９ＳＳＩ－Ｓ）

外观设计

ＺＬ２００９３０１７９７３９．３ ２００９．０４．１３ １０

年 原始取得 无 美亚光电

３６

Ｘ

光异物检出机

（ＳＳ－７０４５ＤＳＩ－Ｍ－１）

外观设计

ＺＬ２００９３０１７９７４７．８ ２００９．０４．１５ １０

年 原始取得 无 美亚光电

３７

色选机

（

粉机

）

外观设计

ＺＬ２０１０３０１４３８８９．１ ２０１０．０４．１９ １０

年 原始取得 无 美亚光电

３８

双向对称倍压整流电路 实用新型

ＺＬ２０１０２０６６７９０１．３ ２０１０．１２．１７ １０

年 原始取得 无 美亚光电

３９

一种输送物料的滑道 实用新型

ＺＬ２０１０２０６４９８６２．４ ２０１０．１２．０９ １０

年 原始取得 无 美亚光电

４０

一种色选机的物料输送装置 实用新型

ＺＬ２０１０２０６３９１９５．１ ２０１０．１２．０２ １０

年 原始取得 无 美亚光电

４１

一种机械式自激振动送料装

置

实用新型

ＺＬ２０１１２０１１３５０７．Ｘ ２０１１．０４．１８ １０

年 原始取得 无 美亚光电

４２

一种色选机用背景装置 实用新型

ＺＬ２０１１２０１１３４９６．５ ２０１１．０４．１８ １０

年 原始取得 无 美亚光电

４３

一种色选机吸尘装置 实用新型

ＺＬ２０１１２００９８７４８．１ ２０１１．０４．０７ １０

年 原始取得 无 美亚光电

４４

色选机接料缓冲装置 实用新型

ＺＬ２０１１２０１１３５１１．６ ２０１１．０４．１８ １０

年 原始取得 无 美亚光电

４５

色选机分选室玻璃清尘装置 实用新型

ＺＬ２０１１２０２１００６９．９ ２０１１．０６．２１ １０

年 原始取得 无 美亚光电

４６

色选机均匀布料装置 实用新型

ＺＬ２０１１２０２８０７１７．３ ２０１１．０８．０３ １０

年 原始取得 无 美亚光电

注

１

：该专利原由田明与美亚有限共有，现田明已将该专利权的共有部分无偿转让给公司，详见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第

三节、六、（二）、

２

、（

５

）受让专利”相关内容。

（

２

）本公司现拥有以下

１０

项软件著作权专有技术：

序号 软件名称 登记证书号 登记号 首次发表日期 取得方式 他项权利 著作权人

１

高速多传感检测系统控

制软件

Ｖ１．０

软 著 登 字 第

００１１３９５

号

２００１ＳＲ４４６２ ２００１．０７．２０

原始取得 无 美亚光电

２

高速多传感检测系统控

制软件

Ｖ５．０

软著登字第

０３６１３８

号

２００５ＳＲ０４６３７ ２００４．１０．３０

原始取得 无 美亚光电

３

高速多传感数字图像处

理系统软件

Ｖ１．０

软著登字第

１０９３４７

号

２００８ＳＲ２２１６８ ２００７．０１．２０

原始取得 无 美亚光电

４

高速多传感数字信号处

理系统软件

Ｖ１．０

软著登字第

１０９３４８

号

２００８ＳＲ２２１６９ ２００８．０５．２０

原始取得 无 美亚光电

５

基于

ＰＣ

特种检测高速

数字图像处理系统软件

Ｖ１．０

软著登字第

１０９３９３

号

２００８ＳＲ２２２１４ ２００７．０１．２０

原始取得 无 美亚光电

６

美亚嵌入式人机交互系

统软件

Ｖ１．０

软 著 登 字 第

０２４９０４９

号

２０１０ＳＲ０６０７７６ ２０１０．０１．０６

原始取得 无 美亚光电

７

美亚

Ｃ

系广泛用途色选

机系统控制软件

Ｖ１．０

软 著 登 字 第

０２５６０７１

号

２０１０ＳＲ０６７７９８ ２０１０．０３．０１

原始取得 无 美亚光电

８

美亚

Ｘ

光子午线轮胎在

线检测系统软件

Ｖ１．０

软 著 登 字 第

０３１１６６７

号

２０１１ＳＲ０４７９９３

未发表 原始取得 无 美亚光电

９

美亚牙科

ＣＴ

诊断系统

软件

Ｖ１．０

软 著 登 字 第

０３１１９３２

号

２０１１ＳＲ０４８２５８

未发表 原始取得 无 美亚光电

１０

美亚牙科全景诊断系统

软件

Ｖ１．０

软 著 登 字 第

０３１２０３６

号

２０１１ＳＲ０４８３６２

未发表 原始取得 无 美亚光电

上述专利和软件著作权是本公司生产经营必须的技术，是本公司产品生产、质量保证必不可少的技术保障和公司进一

步技术创新的基础，是公司核心竞争力和竞争优势的体现。

（

３

）本公司共获得安徽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颁发的《软件产品登记证书》

８

项，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软件名称 证书编号 发证时间 有效期 取得方式 他项权利 申请人

１

高速多传感检测系统控制

软件

皖

ＤＧＹ－２００１－００９３ ２０１１．０６．２８ ５

年 原始取得 无 美亚光电

２

美亚高速多传感数字信号

处理系统软件

皖

ＤＧＹ－２００９－０００８ ２０１１．０６．２８ ５

年 原始取得 无 美亚光电

３

美亚高速多传感数字图像

处理系统软件

皖

ＤＧＹ－２００９－０００９ ２０１１．０６．２８ ５

年 原始取得 无 美亚光电

４

美亚基于

ＰＣ

特种检测高速

数字图像处理系统软件

皖

ＤＧＹ－２００９－００１０ ２０１１．０６．２８ ５

年 原始取得 无 美亚光电

５

美亚光电高速多传感检测

系统控制软件

Ｖ５．０

皖

ＤＧＹ－２０１０－０００７ ２０１１．０６．２８ ５

年 原始取得 无 美亚光电

６

美亚

Ｘ

光子午线轮胎在线

检测系统软件

Ｖ１．０

皖

ＤＧＹ－２０１１－０２００ ２０１１．０９．１３ ５

年 原始取得 无 美亚光电

７

美亚牙科

ＣＴ

诊断系统软件

Ｖ１．０

皖

ＤＧＹ－２０１１－０２０１ ２０１１．０９．１３ ５

年 原始取得 无 美亚光电

８

美亚牙科全景诊断系统软

件

Ｖ１．０

皖

ＤＧＹ－２０１１－０２０２ ２０１１．０９．１３ ５

年 原始取得 无 美亚光电

４

、资质许可情况

公司拥有安徽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放的编号为皖食药监械生产许

２０１１０３０２

号的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许可证，有效

期至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５

日。 许可生产范围为：二类：

６８３０

医用

Ｘ

射线设备。

５

、辐射安全许可证

公司拥有安徽省环境保护厅发放的编号为皖环辐证［

００１０３

］辐射安全许可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３

日。许可范围为生

产、销售、使用

Ⅱ

、

Ⅲ

类射线装置。

六、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

（一）同业竞争

１

、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发行人不存在同业竞争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暨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田明先生，持有发行人

１２

，

２８５．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

行前总股本的

８１．９０％

。

截至目前，除发行人外，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田明先生还持有安科光电

９９％

的股权，并通过安科光电间接持有汇智创

投

２２％

的股权和通用特材

２０％

的股权。

公司名称 主营业务

安科光电 主要从事实业投资等业务

。

汇智创投 主要从事为创业投资及相关业务

。

通用特材

主要从事石油化工设备

、

压力容器的研究

、

设计与制造

，

机械设备成套及

设备设计

、

制造

、

安装

、

调试等业务

。

安科光电成立至今一直从事对外投资业务，没有从事生产性经营，没有具体的服务对象。 安科光电对外投资持有汇智

创投

２２％

股权，持有通用特材

２０％

股权。安科光电与发行人主营业务不同，不存在同业竞争或者业务冲突、业务往来、上下游

重合的情况。

汇智创投成立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９

日， 主要从事创业投资及其相关业务，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股权转让时汇智创投投资情况如

下：

序号 被投资企业名称 主营业务 投资时间

投资金额

（

万

元

）

１

合肥久易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从事农药原药

、

中间体

、

农药剂型

、

农作

物种子的研制

、

开发

、

生产和营销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

，

２８０

２

第一创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证券主承销

、

保荐

、

经纪

、

投资咨询

、

受托

资产管理资格

、

自营等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５

，

１１１．６

３

合肥华升泵阀有限责任公司

石油化工泵阀及备件的设计制造

、

技术

咨询服务等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５１０

４

江苏太平洋精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汽车精锻齿轮及其它精密锻件的研发

、

生产与销售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９００

５

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键盘

、

鼠标等电脑外围设备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４

，

６６７．６４

６

陕西国德电气制造有限公司

专业生产制造

（

ＧＩＳ

、

ＧＣＢ

）

铝合金壳体

、

钢

壳体

、

导体及精密零部件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８１７．５

７

江苏凯立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钴金属湿法冶炼及其化工新材料研发

制造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

，

８００

８

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太阳能

、

风能等可再生能源电源产品研

发

、

生产

、

销售和服务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６３９

９

安徽九华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九华山旅游运营与管理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５

，

７００

汇智创投主要从事创业投资及其相关业务，与发行人主营业务没有关系，其投资的公司与发行人主营业务不同，不存

在同业竞争或者业务冲突、业务往来、上下游重合的情况。

通用特材成立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５

日，在合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领有注册号为

３４０１０７０００００１２１６

号《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注册资本

１

亿元，住所地合肥经济开发区繁华大道

２－７０５

室，经营范围为各种以不锈钢、钛及钛合金、镍及镍合金、

锆、钽等有色金属为主的石油化工设备、压力容器的研究、设计与制造及多行业的机电设备成套及设备设计、制造、安装、调

试业务；机械工程设计、技术开发、技术服务。 法定代表人金维亚。 股东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持有

８０％

股权，安科光电持有

２０％

股权。

通用特材主要从事特种石油化工设备、压力容器的研究、设计与制造等业务，与发行人主营业务不同，不存在同业竞争

或者业务冲突、业务往来、上下游重合的情况。

上述公司与发行人主营业务和主营产品均不相同，与发行人不存在同业竞争。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田明先生未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股份公司相同或相似的业务，未拥有与股份公司业务相

同或相似的其他控股公司，因此实际控制人与本公司也不存在同业竞争。

２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避免同业竞争而出具的承诺

为避免与美亚光电同业竞争和保护美亚光电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控股股东暨实际控制人田明先生作出如下承诺：

“对于美亚光电正在经营的业务、产品，承诺方保证现在和将来不直接经营或间接经营、参与投资与股份公司业务、产

品有竞争或可能有竞争的企业、业务和产品。承诺方也保证不利用其股东的地位损害股份公司及其它股东的正当权益。同

时承诺方将促使承诺方全资拥有或其拥有

５０％

以上股权或相对控股的下属子公司遵守上述承诺。 ”

（二）关联交易

报告期内，本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１

、经常性关联交易

（

１

）销售商品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交易内容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定价方式及决

策程序

金额 占同类交易金额的比例 金额

占同类交易金

额的比例

安科国际 色选机

－ － ４２１．７３ １．２６％

市场价

安科泰国 色选机

－ － ４６１．７６ １．３８％

市场价

关联方名称 交易内容

２００９

年度

定价方式及决

策程序

金额 占同类交易金额的比例

安科国际 色选机

４３２．５７ １．３１％

市场价

２００３

年，公司产品虽然已经在国内市场上取得一定的成绩，但还没有在国际市场上与国际品牌进行竞争，尤其是在东

南亚等大米主产区还没有一席之地。 考虑到境外开拓市场的风险以及境外设立公司的便捷性等因素，美亚有限于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

６

日召开股东会，决定先由公司股东在香港先行设立一家公司即安科国际，辐射东南亚地区，主要承担公司产品的境外市

场拓展。 通过安科国际的区位及产品原产地优势开拓东南亚市场，代理发行人产品的出口和销售、售后服务及对市场信息

业务进行收集和反馈工作。 公司向安科国际供货时，定价参照公司同类产品的内销均价确定；特殊定制产品的定价采用成

本加上类似产品平均利润率予以合理的确定。 未来安科国际如建立了一些信用良好、成熟稳定、有一定利润空间的境外客

户，应当逐步过渡到公司，由公司直接向该境外客户销售。

安科国际经过一段时间的境外市场拓展，在大米主产地泰国市场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为更好地开拓和维护泰国及东

南亚市场，增强公司产品在泰国及东南亚市场的占有率和竞争力，

２００６

年，泰国经销商和股东田明协商，决定在泰国设立安

科泰国，其中田明、郝先进以及公司技术骨干林茂先共同持有安科泰国

４９％

股权。 安科泰国成立后，初期仍然由安科国际向

其直接供货，待市场做大、做强以后，根据情况逐步由公司直接向安科泰国供货。

经过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１０

年的市场开拓， 目前公司已在泰国市场形成稳定的客户群及品牌知名度， 为增强公司业务的独立

性，减少关联交易，股东田明、郝先进、沈海斌决定注销安科国际，由公司直接向安科泰国进行销售。 此外，田明、郝先进、林

茂先亦将其持有的安科泰国

４９％

的股权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０

日转让给了泰方股东，并退出安科泰国的董事会。

上述关联交易均已得到了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８

日美亚有限股东会的追认，由于上述关联公司的设立，主要系公司为开拓海外

市场而设立的，且该等交易金额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重很小，对公司及股东利益不会造成实质性的损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与安科泰国、安科国际的关联交易的合法性和交易价格公允性进行了审核，认为

“上述关联交易遵循了诚实信用的商业交易原则，交易价格的定价是公允的，内容合法有效，不存在因此而损害公司其他股

东利益的情形”。

（

２

）租赁房产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２３

日上海美所泰成立，成立时注册资本

３００

万元，股东田明货币出资

２３４

万元，沈海斌货币出资

３０

万元，郝先

进货币出资

３０

万元，李尊德货币出资

６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公司依据上海美所泰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止经审计的净资产

７８．６

万元为基础确定为

８０

万元的价格收购了上海美所泰。

公司收购上海美所泰之前， 上海美所泰租用了田明所有的位于上海市田州路

１５９

号

６

单元

７２８．５５

平方米的房产用于办

公经营，

２００９

年租金为

５５．０８

万元，约

２．１

元

／

平方米

／

天；

２０１０

年租金为

７９．８０

万元，约

３

元

／

平方米

／

天。 公司收购上海美所泰之后的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租金为

２３．６９

万元，约

３．６

元

／

平方米

／

天。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因上海美所泰从上海市徐汇区迁至松江区，上海美所泰与田明

终止租赁协议。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上海美所泰与上海有电电子有限公司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租赁期限为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９

日，租金为

２８

，

７４３．７５

元

／

月。

（

３

）向关键管理人员支付薪酬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和

２０１１

年度支付给关键管理人员报酬合计分别为

１６４．８３

万元、

１９９．６４

万元和

４１７．１４

万元。

２

、偶发性关联交易

（

１

）收购和转让安科光电

①

收购安科光电

Ａ．

收购程序

ａ

、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６

日，安科光电股东召开会议并签署《章程修正案》，决定公司注册资本由

３００

万元增加至

２

，

１００

万元，新增

资本全部由美亚有限以现金认缴。

ｂ

、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６

日，天健光华（北京）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安徽分所就美亚有限的出资出具了天健光华验（

２００９

）综字

第

０４０００５

号《验资报告》。

ｃ

、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８

日，安科光电股东召开会议并签署《章程修正案》，同时股东田明、沈海斌、郝先进将各自持有的股权全

部转让给美亚有限。 同日，股东田明、沈海斌、郝先进分别与美亚有限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按原始出资价格将各自股权转

让给美亚有限。

ｄ

、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３

日，安科光电办理完毕股权转让及增资后的工商变更登记并领取变更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Ｂ．

收购原因及定价依据

安科光电成立时目的是作为公司股东个人对外投资平台，成立时注册资本

３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安科光电因投资的通

用特材注册资本从

１

，

０００

万元增资至

１

亿元，安科光电需追加投资

１

，

８００

万元，但安科光电当时注册资本不足，故新引进股东

美亚有限对安科光电增资

１

，

８００

万元，同时，为了便于对安科光电的管理，美亚有限受让了安科光电其余股东股权，安科光

电成为美亚有限全资子公司。

本次收购前，安科光电每元注册资本的净资产与原始出资价格相当。 美亚有限本次收购并全资拥有安科光电符合当

时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已履行必要的法律手续，作价公允。

②

转让安科光电

Ａ．

转让程序

ａ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美亚有限召开股东会，决议将美亚有限持有的安科光电股权转让给田明（

９９％

）、沈海斌（

１％

），出售

价格按照安科光电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经天健正信安徽分所审计的净资产

２

，

１６７

万元为基础确定为

２

，

１７０

万元。

ｂ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美亚有限与田明、沈海斌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ｃ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美亚有限收到股权转让款。

ｄ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安科光电办理完毕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并领取变更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Ｂ．

转让原因

此次出售的原因是美亚有限为了突出主营业务，将与主业无关的资产进行了转让。 美亚有限本次出售安科光电符合

当时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已履行必要的法律手续，作价公允。

（

２

）转让汇智创投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美亚有限召开股东会，决议将美亚有限持有的汇智创投

２２％

的股权转让给安科光电。 公司根据天健

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天健正信审（

２０１０

）

ＮＺ

字第

１００１１７

号审计报告经审计后的净资产

２９

，

９０４．６９

万元，按

２２％

的比例为

６

，

５７９．０３

万元，经双方协议作价

６

，

６００．００

万元。 此次股权转让后，公司不再持有汇智创投的股权。

（

３

）收购上海美所泰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美亚有限召开股东会，决定收购上海美所泰

１００％

的股权。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上海美所泰召开股东会，

股东田明、郝先进、沈海斌、李尊德分别将持有上海美所泰

７８％

、

１０％

、

１０％

、

２％

的股权，以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经审计后的净

资产，作价

８０．００

万元转让给公司，股权转让后公司持有上海美所泰

１００％

的股权。

（

４

）转让信托资产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将信托资产按评估价转让给安科光电的

关联交易议案》，公司将全部信托资产转让给安科光电，依据中和评估所出具的中和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ＢＪＶ２０７７

号评估报告，

确定转让价格为

２

，

０６３

万元。 此后，公司不再持有任何金融资产。

（

５

）受让专利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田明将共有专利权共有份额无偿转让给公司

的议案》，田明将其与公司共有的专利号为

ＺＬ２００６１００４０９２２．０

发明专利无偿转让给公司，该专利权人变更手续已办理完毕。

（

６

）受让商标

公司董事、副总经理郝先进于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８

日将其名下注册号为

３５２４０５８

、

５２１９０９３

的商标无偿转让给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７

日将其名下注册号为

３５２３９９７

、

５１７６０９９

、

５１７６１００

、

５２１９０９２

、

５２５０８８０

商标无偿转让给公司； 安科国际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

将其在香港注册的注册号为

３００６５６９４７

的商标无偿转让给公司。 以上商标均已办理完毕商标转让注册登记。

３

、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余额

（

１

）其他应收款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沈海斌

－ － － － ５９．５６ ２３．３９％

倪迎久

－ － － － ３．６３ １．４２％

４

、公司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公允性评价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８

日，美亚有限股东会对公司前三年关联交易予以的追认，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关联交易

的合法性和交易价格公允性进行了审核，并发表意见如下：

“公司的关联交易遵循了诚实信用的商业交易原则，交易价格的定价是公允的，内容合法有效，不存在因此而损害公司

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

七、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姓名 公司任职 国籍 性别 年龄 任职期间 简要经历

兼职情况

【

附表

】

２０１１

年在公司

领薪情况

（

元

）

持有公司

股 份 数 量

（

股

）

与公司

其他利

益关系

田明 董事长 中国 男

５８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

大专学历

，

工程

师

，

安徽省软件协会副理事长

。

曾任合肥轻工

业机械厂设备科科长

、

合肥安科光电机械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

、ＡＮＣＯＯ（ＴＨＡＩＬＡＮＤ）ＣＯ．，ＬＴＤ

董事

、ＡＮＣＯ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董

事长

、

合肥安剑电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

事

、

合肥美所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

合肥美亚光电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兼

总经理

，

现任合肥美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

合肥安科光电技术有限公司执行董

事

、

汇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

、

合肥通用特

种材料设备有限公司董事

。

７８４，９３７．００ １２２，８５０，０００．００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

８

层）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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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


